
赣州市赣县区财政局文件 

赣区财〔2025] 23 号 

赣州市赣县区财政局关于“赣州市赣县区 
人民医院安保服务项目（项目编号： 
JXLL2 02 5-GX-G002)”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陕西凯域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解放路 103 号民生百货 6 层 A604 

室 

邮 编：710000 

法定代表人：李剑锋 	联系电话：18270750934 

被投诉人 1：江西绿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市赣县区梅林镇城南大道东路 2 号

邮编：341100 

项目联系人：蔡女士 	联系电话：0797-4696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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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诉人 2: 赣州市赣县区人民医院 

地 址：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梅林大街 12 号

邮编：341100 

项目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5270756016 

投诉人陕西凯域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因不满意被投诉人江西绿柳

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对赣州市赣县区人民医院安

保服务项目（项目编号：JXLL2025-GX-G002，下称“该项目”）作出

的质疑答复，于 2025 年 5 月 14 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于 2025 

年 5 月 14 日收到，经审查后于同日正式受理并依法告知了相关当事

人各项权利义务并要求提供相关答复材料，依法对各投诉事项开展

了调查核实，现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一）投诉事项 

投诉事项 1：技术分总分 66 分（占 66%) ，其中管理方案占 30 

分，人员配置占 33 分，装备器材占 3 分。方案占比太大。 

事实依据：本次招标使用的是结合评标法，而文件中关于“服务

方案”评分标准设置不合理。分项打分中，仅使用了“评审为优（针

对本项目实际，可操作性强的）评审为良（针对本项目实际，可操作

性较强的）／评审为中（针对本项目实际，可操作性一般的）”概念模

糊，未明确具体得分标准，评分依据主观性过强，不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 

1、未明确“优、良、中”的量化标准：招标文件未对“可操作

性强”“可操作性较强”“可操作性一般”等概念进行定义，也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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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具体的评分细则（如方案内容深度、流程图完整性、案例支撑等）, 

导致评标委员会完全依赖主观判断。 

2、违反评审因素量化要求：例如，未说明“优”需满足哪些具

体指标（如是否需提供应急预案模板、人员配置表、设备清单等）, 

导致不同评标专家可能对同一方案给出差异化的评分。 

法律依据：1．根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第四款采

用综合评分法的，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应当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

标相对应。 

2．根据《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五十五条第三款评审因素应当细

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商务条件和采购

需求指标有区间规定的，评审因素应当量化到相应区间，并设置各

区间的不同分值。 

3.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八条的规

定追究法律责任：（七）采用综合评分法时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未

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 

投诉事项 2：第六章评标方法：项目负责人（9 分）：②具有人社部

门核发的中级职称的得 1分，中级以上职称的得 2 分。 

事实依据：1、职称等级与保安服务项目的实际需求无直接关联。 

本项目为安保服务，项目负责人需具备的应是安保管理经验、应急

处理能力等，而非职称等级。 

2、安保行业无职称评定体系：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 564 号）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

录》，保安服务行业未设立专业技术职称评定体系，相关从业资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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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员证》及职业资格证书（如消防设施操作员、应急救援员等） 

为准。招标文件要求“人社部门核发的中级职称”，属于设定与行业

实际无关的评审条件。 

3、职称与安保服务需求无关：本项目为医院安保服务，项目负责

人需具备的核心能力应为安保管理经验、应急处置能力、消防技能

等，而非与行业无关的职称等级。 

4、招标文件将“中级以上职称”作为加分项，变相要求供应商

具备高级职称，超出项目实际需求，构成对未取得高级职称的供应

商的歧视性待遇，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该评分标准仅少数企业可能

通过非行业途径获取职称，明显是为特定企业量身定制评审条件， 

违反公平竞争原则。 

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不得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 

2、《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十九条：“不得将与采购需求无

关的条件作为评审因素。” 

3'《中小企业促进法》第四十条第三款：“政府采购不得在经营

年限、规模等方面对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待遇。”。 

投诉事项 3：业绩（6 分）：投标人提供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响应

截止时间前医院安保服务项目业绩，每提供 1 个二级医院业绩得 1 

分，每提供 1 个三级医院业绩得 2 分 

事实依据：医院等级（二级、三级）与安保服务质量无必然关联。 

不同等级医院的安保服务核心内容（如秩序维护、应急处置等）具有

通用性，以医院等级作为评分标准缺乏合理性。 

1、量身定制条款：职称要求、医院等级业绩等条款与项目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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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脱节，但符合少数企业的特殊资质或历史业绩，存在为特定企业 

“量体裁衣”的嫌疑。2、违反政策导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管理办法》明确要求“不得设置排斥中小企业的评审标准”，但

招标文件通过虚构职称、限定医院等级，直接阻碍中小企业参与竞

争。3、条款限制市场竞争：该要求变相排斥未承接过高等级医院项

目的优质供应商，尤其对中小企业和新进入市场的企业构成歧视。 

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采购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 

2、《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评

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或服务的质量相关，且不得

设定与合同履行无关的评审因素。” 

3'《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机构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

视待遇：（四）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

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 

4'《中小企业促进法》第四十条第三款政府采购不得在企业股

权结构、经营年限、经营规模和财务指标等方面对中小企业实行差

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与投诉事项相关的投诉请求 

请求：1、将管理方案评分标准删除“评审为优（针对本项目实际， 

可操作性强的）／评审为良（针对本项目实际，可操作性较强的）／评审

为中（针对本项目实际，可操作性一般的）”等模瑚概念打分项。仅保

留（评审依据：提供医院管理方案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的不得分） 

2、删除“项目负责人职称评分”中关于“中级以上职称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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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条款，或修改为与项目实际需求相关的评审因素，“如有二级 

（或以上）保安员职业资格证书、有效的应急救援员证书等”。 

3、业绩修改为“投标人提供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响应截止时

间前（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安保服务项目业绩，每提供1个得 2分， 

最高得 6 分。 

C二）被投诉人答复 

被投诉人赣州市赣县区人民医院、江西绿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答复： 

针对投诉事项一现说明如下：招标文件中设置的该项评分标准

合法合规。本项目招标文件评分标准：技术分：管理方案（30 分） 

已细化和量化评审因素，且均已量化和细化到相应的分值区间，评

标专家可据此给出对应的客观分值，比如“医院管理方案（10 分）: 

方案包括：①秩序维护②紧急救援③视频监控④门岗及巡逻⑤车辆

管理。5 点全满足得 5 分，满足任意一点得 1 分，未满足不得分”。 

所有管理方案中的“优”“良”“中”已经给出了具体的评判标

准。截至目前，我国尚无任何法律法规禁止政府采购招标文件设置

主观分，且该项主观分的分值差距并不大，有效地限制了评标专家

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又发挥了评标专家的专业判断能力，经过专家

的考核和评审，最符合采购需求的方案可得高分，其次者得更低一

档的分值，再次者得最低一档的分值，以上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

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第六十二条规定评标专家的禁止行为：对需要专业判断的主

观评审因素协商评分。可以看出主观分的设置并未违反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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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投诉事项二现说明如下：招标文件中设置的该项评分标准

合法合规。本评分项要求项目负责人具有职称证的加分项设置并未

有任何专业要求的限制，投标人只须提供中级职称或中级以上职称

即可获得相应分值。 

职称证书是个人职业能力证明的一部分，项目负责人综合能力

越强，更能对整体项目管理服务水平提升提供一定的保障。且职称

证书是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的象征，持有者通常具备较高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能够更好地组织和实施安全管理工作，这有助于医院

建立一个高效、专业的安全管理团队，确保医院的安全防范措施得

到有效执行。本条款非资格性或符合性条款要求，不存在倾向性、 

排他性、歧视性，并未对潜在供应商不公平待遇。 

针对投诉事项三：招标文件中设置的该项评分标准合法合规。 

赣州市赣县区人民医院是二级甲等综合医院，且接下来面临三级综

合医院标准建设的检验，因此采购人希望在预算内能采购到具有相

应服务过医院的类似安保服务经验，要求投标人具备二级、三级医

院安保服务业绩，可证明其熟悉医疗机构特殊安全需求（如院感防

控、危化品管理等），符合高风险场所的专业服务能力要求。本条款

非资格性或符合性条款要求，不存在倾向性、排他性、歧视性，并

未对潜在供应商不公平待遇。 

二、事实查明与认定 

为全面客观公正的查明本案相关事实，本机关在屏蔽了所有参

与了案涉项目评审和质疑阶段论证的专家之后，随机抽取了三位专

家，重新对投诉人提出的投诉事项进行了逐项论证。专家论证的主

要结论如下：“投诉事项一、投诉事项二和投诉事项三均缺乏事实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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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成立。投诉事项一中，方案分均进行了量化和细化，并设置

了对应的客观分的评审区间。在前述量化和细化的客观的基础上： 

由评审专家根据其自身专业的判断能力再次进行评审赋分，属于主

观分评审，且该主观评审因素的分差值较少、较好地限制了评审专

家的自由裁量权。针对投诉事项二，国家认可的中级职称涵盖工程

技术、经济、会计、审计、统计等专业领域：具体包括工程师、经

济师、会计师、审计师和统计师五大类。这些职称由人社局等官方

机构评审，具有全国通用性，是职业能力的重要认证。另，该评审

因素并未限制哪种专业的职称，其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若该项目

负责人具备中级职称，证明该负责人职业能力更优秀，医院就能享

受更优质的安保服务。设置职称方面的评分项目，可以更有效地保

障安保服务质量优良，更好地选择供应商提供优质的服务，保证项

目顺利实施及售后服务更加完善，并非与项目不相适应，更与合同

履约息息相关，符合法律规定。针对投诉事项三，医院安保属于特

定的服务，而不是特定的行业，医院中有众多的病人群体以及不可

预测的突发事件。特定行业的特定产品或服务关注的关键点在于“特

定产品或服务”是否只能归属“特定行业”。对于特定产品或服务对

应的“特定行业的业绩”要求并不属于“不合理的条件”。该项目设

置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不同安保业绩加分项，是为了更好地考核供应

商面对不同安保工作的履约能力，该设置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

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 87 号）关于评审因素应与技术、 

服务、履约相关的规定。” 

本机关认为，招标文件第六章“评分标准”中，“技术分”总分 

66 分，其中管理方占 30 分。方案分均进行了量化和细化，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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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应的客观分的评审区间。在前述基础上，由评标专家发挥其专

业的主观判断能力再次进行评审打分，且主观分的区间分值差较小， 

限制了专家的自由裁量权。政府采购招标投标领域的法律法规未禁

止设置主观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

令第 87 号）第六十二条规定：评标委员会及其成员不得有下列行

为：（四）对需要专业判断的主观评审因素协商评分；由此可知，87 

号令通过评审专家的禁止性行为从侧面印证可设置主观评审因素。 

本项目属于服务类采购，需由供应商提供整套服务方案和流程，方

案属于不可完全确定的客观性指标，由供应商根据其对项目的理解

提供响应方案，事以此满足和达到采购需求的标准，故投诉项一不

成立；招标文件中关于“项目负责人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要求， 

设置职称方面的评分项目，可以更有效地保障安保服务质量优良， 

更好地选择供应商提供优质的服务，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及售后服务

更加完善，并非与项目不相适应，更与合同履约息息相关，符合法

律规定，故投诉事项二不成立；招标文件中需提供医院安保服务项

目业绩，该采购项目的供应商的竞争性，即具备该业绩的供应商在

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的竞争性。该采购项目的分值设置的适当性， 

该业绩评分值设置合理。另外，该业绩评审因素与采购需求、履约

质量密切相关，故投诉事项三缺乏事实依据、不成立。 

三、处理决定 

综上所述，本机关认为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依法不能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依法做出决定如下： 

驳回投诉人陕西凯域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投诉。 



如不服本处理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

向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 

"6「「「‘「「割刊「‘「「「「「「‘毛岁馨哈 

，秘 
2025、．巨．退．多沙／日 

赣州市赣县区财政局 	 2025 年 6 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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